
“退一赔十”赔偿标准该如何计算？

知假买假者究竟能不能“诉”？

“咸鸭蛋案”中的知假买假争议

购买者分 46 单购
买 46 枚 过 期 咸 鸭 蛋 ，
按每单 1000 元的标准索要
十倍赔偿共 46000 元……
知假买假索赔到底该不该
支持？赔偿标准又该如何
计算？前不久，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在
生活消费范围内支持
惩罚性赔偿请求。

2024年3月6日 星期三 编辑 李滢乐 版式 梁晓红 校对 唐丽媛07 看点

“咸鸭蛋案”三问

2016 年 2 月，张某在某超

市购买了6枚咸鸭蛋，隔天又

再次购买相同批次的40 枚咸

鸭蛋，46 枚咸鸭蛋按 46 笔订

单结算。

几日后，张某向市场监管

部门举报，称购买的咸鸭蛋过

保质期。经调解未果，张某将

某超市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要求根据食品安全

法规定“退一赔十”，赔偿标准

按46笔订单每单最低1000元

赔偿，共计46000元。

而在庭审期间，张某还有

数个案子在法院“挂着号”。

在另一个超市，张某亦

先后多次分订单购买香肠等

散装食品，并以散装食品标

签不合格为由，向市场监管

部门举报，要求按多个订单

分别计算赔偿款，索赔 15000

元。协商未果后，纠纷也进

入了法院。

“我记得那一阵知假买假

案件不少，案件上诉到中院，

一查原告，都是有多个案子在

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

合审判庭副庭长潘静波对自

己多年前审理的这起“咸鸭蛋

案”记忆犹新，那时他在民事

审判庭从事审判工作。

潘静波介绍，“咸鸭蛋案”

立案时，张某还按多笔交易提

交了多份立案申请，后被一审

法院合并立案。

在一审时，被告某超市以

张某知假买假、分单结账是恶

意行为提出抗辩。一审法院

经审理，判决被告退还原告46

枚咸鸭蛋购物款 101.2 元，赔

偿金按46笔订单合并计算，按

购物款十倍赔偿1012元。

张某提出上诉，案件进

入到上海一中院。二审中，

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

予以确认，作出了维持原判

的判决。

“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

的规定，是为了更好地规范食

品生产流通环节、保障群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购买者

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为由主张惩罚性赔偿，是行使

法律赋予的权利，应当得到支

持。”潘静波表示，“同时，也应

该遵循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

原则，对分单结算分别提出十

倍赔偿不予支持。”
知假买假常出现大量购

买、反复购买、连续购买等行

为，在适用惩罚性赔偿“退一赔

十”时，赔偿标准该如何计算？

赔偿基数如何认定？最高法发

布典型案例时提出，坚持在生

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消费者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

4起典型案例除了“咸鸭蛋

案”，其余3件案例也充分体现

了法院对“合理生活消费”这一

标准的遵循。

在郭某诉某经营部产品责

任纠纷案中，郭某先后分两次

购买 4 件 24 瓶白酒，后发现白

酒是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起

诉要求退还购酒款22097元，并

支 付 购 酒 款 十 倍 的 赔 偿 金

220970元。

在刘某诉某鹿业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案中，刘某先后两次在

某鹿业公司购买了鹿胎膏和鹿

鞭膏，后以产品标签信息不全、

无生产日期等信息为由诉至法

院，要求返还购货款 10680 元，

并支付十倍赔偿金106800元。

在这两起典型案例中都涉

及大额赔偿，法院认定原告未

超出生活消费需要，均以消费

者支付的全部价款为计算基

数，支持了原告提出的惩罚性

赔偿请求。

在沙某诉安徽某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

中，沙某首次购买30盒“黄芪薏

米饼干”，付款 516 元。后分 3

次又购买了40盒、60盒、100盒

饼干，4 次总计付款 4176 元。

沙某以产品中添加有黄芪粉，

违反了有关规定为由起诉，要

求退还价款 4176 元，支付十倍

赔偿金41760元。

法院审理认为，沙某首次

购买的30盒饼干符合合理生活

消费需要，据此确定计算惩罚

性赔偿金的基数，对加购部分，

认定超出生活消费范围，未支

持其惩罚性赔偿请求。最终判

决支持沙某就首单购买饼干提

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

合理生活消费范围具体该

如何界定？比如 20 瓶酒与 30

瓶酒、30盒饼干与50盒饼干这

种相差不大的数量该如何区

分？这正是现实中的难题，需

要法官发挥审判智慧，行使好

裁量权，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

判决。

为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

与典型案例同步发布的司法解

释（征求意见稿）专门就惩罚性

赔偿金基数认定、连续购买索

赔、反复索赔等内容作出规

范。此外，还对食品标签说明

书瑕疵的认定、小作坊等生产

经营食品的责任、恶意索赔的

惩治等问题予以明确。

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与司

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从客观

标准认定“消费者”范围，在赔

偿范围认定标准上予以明确，

最大程度发挥了惩罚性赔偿制

度的价值与功能，实现对社会

的指引，形成良性监督氛围。

同时，也对各级法院予以指导，

实现良好的审判效果，这正是

能动司法的生动体现。

下一步，最高法将在进一

步发挥公益诉讼打击和遏制市

场主体违法行为的作用，加强

与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

形成惩治食品领域违法行为合

力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

据《人民法院报》

“‘知假买假’不是法律

上的概念，一般来说，群众把

购买者知道食品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仍然购买并维权

的行为称为‘知假买假’。”最

高法民一庭法官谢勇介绍，

知 假 买 假 行 为 一 直 存 在 争

议，是因为各界存在不同的

认识和理解。

自 1993 年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首次写入惩罚性赔偿条

款后，社会出现了一批打假人

士。2009 年施行的食品安全

法写入“十倍赔偿”条款，让打

假更加集中于食品领域。

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惩治

食 品 安 全 违 法 行 为 意 义 重

大。然而随着知假买假索赔

的增多，打假逐渐职业化、专

业化和团队化。有的知假买

假者在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的

同时，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

化，采取一些不符合日常消费

习惯的行为，更有甚者借维权

之名敲诈勒索，严重扰乱市场

秩序。

因此，社会上不乏反对知

假买假的声音，认为知假买假

者的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

而是为自身牟利，购买商品也

不是为了生活消费，不应当将

其视为消费者。

普通群众很少用，知假买

假者不能用。长此以往，惩罚

性赔偿规定将会沦为“沉睡”

的条款。为更好发挥惩罚性

赔偿制度对于净化市场、保护

食品安全的作用，2023年11月

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食

品药品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

与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

“发布典型案例和司法解

释（征求意见稿），就是为了统

一裁判规则，更好地为全国法

院提供审判指导。”谢勇介绍，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均依法

支持了消费者关于惩罚性赔偿

的诉讼请求。

46单购买46枚过期咸鸭蛋要求赔偿4.6万

“知假买假”索赔该不该支持？

问：知假买假是否会影响

消费者身份的认定？

浦东新区法院周浦人民

法 庭 庭 长 吴 军 介 绍 ，根 据

2013 年最高法出台的司法解

释，食品药品领域以知假买

假为由提出抗辩的，法院不

予支持。被告以知假买假为

由提出抗辩与法相悖，法院

不予采纳。

问：是否应该支持张某提

出的十倍赔偿？

“因为咸鸭蛋购买时已过

保质期，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被告作为经营者应该承担

惩罚性赔偿责任。”吴军说道，

“该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确

定惩罚性赔偿标准。”

超市同意“赔十”，但反对

按46单分别计算。

很明显，张某购买时分46

次结算的目的，正是因为其熟

知法律，利用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赔偿不

足一千元按一千元赔偿的规

定，故意拆分订单多次小额支

付，以每单索赔 1000 元来实

现利益最大化。

问：司法裁判该按什么标

准来计算赔偿？46笔交易到

底该视作一笔还是多笔？

支持分单计算，无异于鼓

励这种异化的打假行为；不支

持分单计算，也需要作出合理

准确的法律适用和解释。

“原告分次结算的行为既

不符合消费者日常交易习惯，

也与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

制度精神不符。但原告购买

咸鸭蛋仍属于生活消费范围，

并且经营者确实有销售过期

食品的行为。应该视为一笔

交易，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

吴军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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